“贷款助学  信用树人”承诺书

温州理工学院：

    本人已经认真学习了《温州理工学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征信知识宣传手册》，清楚借用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信息将被记入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成为本人信用记录的一部分。

本人清楚如不按照与贷款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偿还贷款，贷款银行将对本人违约还款金额计收罚息，并将违约行为载入金融机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机构不再为本人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因此本人郑重承诺：

一、遵守信用，按时还本付息，如贷款逾期1年不还，又未提出展期申请，或提出申请未经贷款人同意，助学贷款银行有权在本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或相关媒体上公布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并进行催收。

二、离开学校后诚信、主动向助学贷款银行以及学校提供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以便及时联络。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于国家助学贷款办理当日，交给学校工作人员。


